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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增值税政策进行

了调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名先后发布了《关于资源综

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和

《关于再生资源的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7号）。

正确理解和运用增值税法中有关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有关规

定，对于企业更好地履行纳税义务、提高经济效益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一尧增值税法中有关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规定

我国现行增值税法涉及再生资源销项税税额的有关规定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 适用对象。单位和个人销售再生资源应当按照《增值

税暂行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的相关规定缴纳增值税。单位，是指企业、行政单位、事

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个人，是指个体工

商户和其他个人。

2. 免征增值税事项。淤个人（不含个体工商户）销售自己

使用过的废旧物品免征增值税。于对污水处理劳务免征增值

税。污水处理劳务是指将污水加工处理后符合《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有关规定的水质标准

的业务。盂销售再生水、以废旧轮胎为全部生产原料生产的胶

粉、翻新轮胎、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 30%的特定建

材产品等自产货物。

3. 实行先征后退政策。对符合退税条件的纳税人 2009年

销售再生资源缴纳的增值税，按 70%的比例退回给纳税人；对

符合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0年以后（含 2010年）销售

再生资源缴纳的增值税，按 50%的比例退回给纳税人。

4. 自产货物的销售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项目。淤销售

以工业废气为原料生产的高纯度二氧化碳产品；于销售以垃

圾为燃料生产的电力或者热力；盂销售以煤炭开采过程中伴

生的舍弃物油母页岩为原料生产的页岩油；榆销售以废旧沥

青混凝土为原料生产的再生沥青混凝土；虞销售采用旋窑法

工艺生产并且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 30%的水泥

（包括水泥熟料）等自产货物。

5. 自产货物的销售实行即征即退 50%的项目。淤以退役

军用发射药为原料生产的涂料硝化棉粉；于对燃煤发电厂及

各类工业企业产生的烟气、高硫天然气进行脱硫生产的副产

品；盂以废弃酒糟和酿酒底锅水为原料生产的蒸汽、活性炭、

白炭黑、乳酸、乳酸钙、沼气。

6. 对销售自产的综合利用生物柴油实行增值税先征后

退政策。综合利用生物柴油，是指以废弃的动物油和植物油为

原料生产柴油。废弃的动物油和植物油用量占生产原料的比

重不低于 70%。

根据我国现行增值税法，涉及再生资源进项税税额的有

关规定主要体现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再生资源，应当凭

取得的增值税条例及其细则规定的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税

额，原印有“废旧物资”字样的专用发票停止使用，不再作为增

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税额。

二尧增值税法中有关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规定变动解析

再生资源相关增值税法规变化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对废

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其收购的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和

“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生产企业购进废旧物资，取得废旧物

资专用发票，可以按废旧物资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和规定的

扣除率（10%）计算准予抵扣的进项税税额”等规定，增加了各

种再生资源增值税的征税优惠的具体规定。

1. 对增值税销项税税额的影响。按照原废旧物资税法规

定，废旧物资销售方在符合规定条件下可以免交销售环节增

值税，如果不符合条件，应适用 17%的税率或小规模纳税人

6%或 4%的征收率计算增值税销项税税额。利用废旧物资加

工生产的产品不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

在现行政策下，按照再生资源的种类不同，纳税人销售再

生资源或销售利用再生资源生产的自产产品，可以分别适用

免征增值税、增值税先征后退、增值税即征即退、增值税即征

即退 50%等税收优惠；如果不符合上述征税优惠条件的，应适

用 17%的税率或小规模纳税人 3%的征收率。

比较新旧政策的变化，可以发现：一方面，再生资源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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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相关增值税法的理解和运用是企业管理人员应关注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本文从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增值税法相关规定的变化解析入手，重点从销项税税额的计算和进项税税额的抵扣两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了

其实务操作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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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有关规定更加详细具体；另一方面，利用废旧物资等再生

资源生产的产品在新政策下可以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从而

在一定范围内减轻了纳税人的销项税税额负担。

2. 对增值税进项税税额的影响。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增值

税政策的变化有利于该行业的发展。

（1）扩大了可以抵扣购进废旧物资进项税税额的纳税人

范围，即由原来的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扩大到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2）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更加统一规范。停止使用原

政策下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税额的印有“废旧物

资”字样的专用发票，原来印有“废旧物资”字样的专用发票必

须在 2008年 12月 31日前使用完毕。按照现行政策，统一使

用《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扣税凭证，即统一

使用常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进项税税额。

（3）提高了购入单位可抵扣进项税税额的比率。原税法规

定最高抵扣比率为 10%，现行税法规定最高抵扣比率为 17%，

这对再生资源行业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三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增值税实务要点说明

（一）计算增值税销项税税额的要点

1. 正确区分再生资源、旧货和纳税人自己使用过的物

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对再生资源、旧货和纳税人自己

使用过的物品并不能严格地加以区分，但现行税法对这些却

有截然不同的划分。因此，正确划分旧货和废旧物资对于正确

计算销项税税额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再生资源，是指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

的且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部分使用价值，经过回收、加工处

理，能够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弃物。上述加工处

理，仅指清洗、挑选、整理等简单加工。再生资源包括废旧金

属、报废电子产品、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如

废纸、废棉等）、废轻化工原料（如橡胶、塑料、农药包装物、动

物杂骨、毛发等）、废玻璃等。

（2）旧货是指进入二次流通的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的货物

（含旧汽车、旧摩托车和旧游艇），但不包括纳税人自己使用过

的一般物品和生活资料。

（3）纳税人自己使用过的物品是指纳税人自己使用过的

包括固定资产和固定资产以外的物品。

2. 正确把握再生资源的性质。纳税人可能直接销售再生

资源，也可能利用再生资源进行生产后再销售，不同情况下适

用的增值税政策有所不同。

（1）纳税人销售再生资源。在 2010年底以前，对符合条件

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再生资源缴纳的增值税实行先征后

退政策。个人（不含个体工商户）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废旧物品

免征增值税。

（2）纳税人利用再生资源自行生产产品的销售，则分别适

用免征增值税、增值税先征后退、增值税即征即退、增值税即

征即退 50%等税收优惠政策。

（3）企业利用再生资源的程度不同，适用的增值税政策也

不同。企业对再生资源的利用程度必须符合税法的相关规定

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比如，税法规定，销售再生水、以废旧

轮胎为全部生产原料生产的胶粉、翻新轮胎、生产原料中掺兑

废渣比例不低于 30%的特定建材产品等自产货物实行免征增

值税政策，但同时税法又提出了限制性的要求，即再生水应当

符合水利部《再生水水质标准》（SL368-2006）的有关规定；胶

粉应当符合 GB/T19208-2008规定的性能标准；翻新轮胎应

当符合 GB7037-2007、GB14646-2007或者 HG/T3979-2007

规定的性能标准，并且翻新轮胎的胎体 100%来自废旧轮胎；

废渣掺兑比例和利用原材料占生产原料的比重一律以重量比

例计算，不得以体积计算。废渣，是指采矿选矿废渣、冶炼废

渣、化工废渣和其他废渣。

3. 正确把握纳税人的身份。首先，要正确判断一般纳税

人、小规模纳税人和其他个人。不同身份的纳税人适用不同的

增值税征税政策。比如，一般纳税人一般适用基本税率或优惠

税率征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6%或 4%的征收率征税，而个人

（不含个体工商户）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废旧物品则免征增值

税。其次，在确定纳税人是一般纳税人后，还应认定其是否符

合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的要求。适用退税政策的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淤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

法》（商务部令 2007年第 8号）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应当向有

关部门备案的，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备案；于有固定的再生资源

仓储、整理、加工场地；盂通过金融机构结算的再生资源销售

额占全部再生资源销售额的比重不低于 80%；榆自 2007年 1

月 1日起，未因违反《反洗钱法》、《环境保护法》、《税收征收管

理法》、《发票管理办法》或者《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受到刑

事处罚或者县级以上工商、海关、环保、税务、公安等机关相应

的行政处罚（警告和罚款除外）。

（二）计算增值税进项税税额的要点

由上述关于再生资源增值税进项税税额抵扣的税法规定

可以看出，计算再生资源进项税税额的要点就在于正确区分

再生资源与旧货和日常使用物品，正确把握再生资源的性质

和利用程度以及纳税人身份的认定。只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购进再生资源，才可以凭取得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规定的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税额。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再

生资源不允许抵扣进项税税额。

总之，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工作中，纳税人只有正确把

握再生资源的性质及其利用程度，正确把握纳税人身份对税

负的影响，才能在尊重税法、遵守税收制度的前提下，合理合

法地减轻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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